附件1   
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
就业补贴申报表

	
	                       
	申请日期：
	

	单位名称（章）
	
	单位代码
	　

	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
	
	法人代表姓名
	　

	银行行号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国家及本市劳动法律法规，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用工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发放工资。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已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关于用人单位招录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就业和稳岗补贴的有关规定，接受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督查、评估。如有通过伪造材料、虚报冒领、空岗非岗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补贴的情形，本单位将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有不实信息，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期申请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具体补贴明细详见《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

	区业务经办部门初审栏

	1、本期符合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2、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就业促进
中心审批栏

	审批意见：

	
	分管主任：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章）：

	备注
	　



附件2

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户籍市县
	是否脱贫人口
	补贴金额
	劳动合同起止日期
	就业起始日期
	社保缴费月份
	是否申请就业补贴
	是否申请稳岗补贴

	
	
	
	
	
	
	
	
	
	
	

	　
	　
	　
	　
	　
	　
	　
	　
	　
	　
	　

	　
	　
	　
	　
	　
	　
	　
	　
	　
	　
	　

	
	
	
	
	
	
	
	
	
	
	

	
	
	
	
	
	
	
	
	
	
	

	　
	　
	　
	　
	　
	　
	　
	　
	　
	　
	　

	　
	　
	　
	　
	　
	　
	　
	　
	　
	　
	　

	　
	　
	　
	　
	　
	　
	　
	　
	　
	　
	　

	本页小计
	人；        元
	本期合计
	       人；        元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
稳岗补贴（单位）申报表

	
	
	申请日期：
	

	单位名称（章）
	
	单位代码
	

	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
	
	法人代表姓名
	

	银行行号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国家及本市劳动法律法规，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用工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实际用工满3个月以及发放工资。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已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关于用人单位招录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就业和稳岗补贴的有关规定，接受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督查、评估。如有通过伪造材料、虚报冒领、空岗非岗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补贴的情形，本单位将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有不实信息，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期申请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具体补贴明细详见《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

	区业务经办部门初审栏
	1、本期符合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2、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就业促进中心
审批栏

	审批意见：

	
	分管主任：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章）：

	备注
	　




附件4
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市县
	　
	联系电话
	　

	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
	　
	银行行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合同起始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终止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申请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补贴，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信息，本人愿意退还相关补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填写

	区业务经办部门
初审栏
	是否签定劳动合同    □是    □否

	
	是否缴纳社会保险　    　□是    □否

	
	是否脱贫人口            □是    □否

	
	经审核，符合就业补贴标准；自       年   月起给予就业补贴，补贴标准为       元；一次性发放期限为3个月，合计补贴金额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就业促进中心
审批栏
	审批意见：

	
	分管主任：                              年    月    日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